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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多式联运电子运单》已列入 2016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制修订项目表（交

科技函〔2016〕506 号），计划号为：JT 2016-16。后因编制过程中明确范围和定

位，在征求交通运输部标准化管理处的意见后，标准名称修改为：国内集装箱多

式联运电子单证。 

2、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协作单位、归口单位 

（1）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为：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国家交通物流公共

信息平台管理中心、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运输及经济研究所。 

（2）标准协作单位 

本标准的协作单位包括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局、浙江电子口岸有限公司，在

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标准编制组得到了协作单位的大力支持，提供了业务方面的

实际情况材料。 

（3）标准归口单位 

本标准由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管理。 

3、主要工作过程 

（1）2015 年，开展多式联运信息资源互联互通的研究 

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国家物流平台”）自 2010 以来

在物流信息共享与互联方面结合试点企业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实践。物流行业应用

情况纷繁复杂，不同的运输方式之间、不同的细分领域之间、不同的企业之间，

物流信息共享与互联的应用场景与业务流程均存在加大的差异。2015 年，交通

运输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的通知》（简称《通

知》），共同开展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通知》中明确指出要推进多式联运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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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建设，促进不同运输方式、不同企业间多式联运信息开放共享和互联互通，推

进与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等信息系统间的有效对接。为了更好的推动

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的实施，促进多式联运相关企业之间的信息互联，2015 年国

家物流平台基于前期的应用实践开展了《物流信息共享与互联技术指南》的研究

和编制，从不同的运输方式和作业模式出发，分别整理了应用场景、推荐流程、

互联方式，共享信息等内容，为多式联运相关企业在开展物流信息共享与互联工

作中提供指导与参考。这项研究工作的开展为本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2）2016 年 1—7 月，启动多式联运单证和信息化方面的调研工作 

2016 年 1—7 月，国家交通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管理中心联合交通运输部公路

科学研究院共同开展多式联运单证的研究工作，对国际上的行业协会和组织采用

的多式联运单证以及各类国际公约中使用的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都进行了资料

收集、整理，归纳总结和对比分析单证中的数据项。并于 2016 年 4 月，平台管

理中心和公路院参加了交通运输部牵头多式联运发展全产业链大调研活动中的

多式联运信息资源互联互通专题，以交流座谈、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

了解了多式联运作业、单证及信息平台建设情况。本次调研活动为本标准的研

究与制定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3）2016 年 8 月，启动多式联运单证标准的研究工作 

行业标准立项后，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和平台管理中心牵头成立行业

标准编制组。行业标准编制组基于前期的研究成果，与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运输

及经济研究所进行了交流，了解了目前铁路货物运输中采用的单证、货票，对本

标准的范围边界、研究重点以及后续工作方式开展了讨论。在此基础上，标准编

制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了行业标准初稿。 

（4）2016 年 9 月，组织召开多式联运电子运单标准初稿研讨会 

2016 年 9 月 19 日，标准编制组在杭州组织召开了《多式联运电子运单》（初

稿）的专家咨询研讨会，邀请了交通运输部科技司标准化管理处的领导和综合运

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上海铁路局信息所、浙江省标准

化研究院条码研究中心、连云港电子口岸信息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全联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天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对标准内容进行指导和把

关。与会领导和专家一致认为，“一单制”是发展多式联运，提升物流业运行效

率和效益一个“突破口”，也是未来多式联运发展的方向。多式联运电子运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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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研究和制定是构建“一单制”运输的基础。 

会上，各位专家对标准的技术内容、标准编制的实施路径以及后续标准工作

的机制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下一步标准编制组将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修改标准内容，积极开展各类调研、座谈、专家咨询等活动，吸收更多的

企业参与标准的研究工作。 

（5）2016 年 10—12 月，组织召开标准调研活动 

2016 年 10—12 月，标准编制组开展了一系列的标准调研活动，包括连云港

海铁联运业务调研、天信达航空相关业务及单证调研等，了解了海铁联运、航空

运输等相关领域的主要业务场景、涉及的单证及相关标准，并收集相关业务领域

的单证资料。通过对各种运输方式中运单的共性的、基本的要素进行归纳、提炼，

形成统一的电子运单数据格式，旨在实现运单信息的电子化传输，避免数据重复

录入，便于多式联运参与方之间及时准确传递和交换物流业务信息，提高物流作

业效率。 

（6）2017 年 1—4 月，引入国际上先进核心构件的标准化理论和方法，修

改标准初稿，形成征求意见稿 

2017 年 1—4 月，标准编制组对目前国际上采用的核心构件的标准化理论方

法和相关标准体系进行了研究，包括 UN/CEFACT 标准体系和 UBL 标准体系。

以这套理论方法为基础，对多式联运电子运单初稿进行了整体结构和技术内容的

修改，经过标准编制组内部多次讨论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7）2017 年 5 月—6 月，与多式联运纸面单证标准进行对比，修改征求意

见稿 

2017 年 5—6 月，标准编制组向交通运输部标准化管理处汇报了标准的编制

情况，在征求部标准化管理处意见后，将标准名称修改为“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

电子运单”；并与正在编制的《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行业标准进行对比，

按照该标准中包含的数据内容重新梳理电子运单标准中的数据内容，对纸面单证

中的数据进行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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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 

1、实用性原则 

单证分为纸质单证和电子单证。纸质单证是传统单证，即单证传递与交换是

通过人工、邮寄与传真等方式完成。电子单证利用电子数据交换技术传输、处理

的单证，是通过计算机向计算机传输业务往来信息，通常也成为“报文”。与传

统纸质单据处理模式相比，电子单证方式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网络传输和处理

单据，实现了物流信息的全程电子化，避免数据重复录入，及时准确传递和交换

信息，提高作业效率，提升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快速响应和业务协同能力。

多式联运电子运单的目的是通过运输单证的电子化实现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因

此单证中包含的数据项是本标准的核心内容，数据项的确定以实际多式联运中业

务单证为基础，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研究和分析了国际、国内不同运输方式下采

用的纸面运输单证，通过对业务流程、纸面单证的分析，设计出实用的、具有可

行性的标准。 

2、兼容性原则 

多式联运是由两种及其以上的交通工具相互衔接、转运而共同完成的运输过

程。不同运输方式下的运输单证都是承运人收到承运货物后签发给托运人/收货

人的证明文件，作为交接货物、处理索赔与理赔以及结算货款或进行议付的凭证。

虽然各运输方式使用各自的纸质运单，但这些运输单证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基本雷

同，对此，在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框架下，已确定了国际多式联运单证

的内容构成。本标准在设计数据内容时，在吸收参考了国际多式联运单证内容的

基础上，立足国内业务实际，既考虑了不同运输方式运单中包含必填的基本数据

项，又考虑了根据不同运输方式选填的数据项，实现共性和个性的兼容，因此，

制定统一的单证标准可以通用于铁路、水运、公路等，从标准层面为“一单制”

运输的实现提供基础依据和有力支撑。 

http://baike.baidu.com/view/2921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21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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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扩展性原则 

标准的制定应重复考虑现有业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可扩充性，针对不同阶

段、不同时期，对可控业务需求以及不可控潜在需求进行可扩展式的适应。另外，

在数据结构设计和软件开发上，应尽量采用已有的面向对象的标准设计思想，以

便以后进行扩展和扩充。 

4、规范性原则 

标准的制订遵循和按照国家标准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统一和规范标准的结构、表述规则、编排格式和制定

程序，保证标准的严谨、准确和清晰。 

三、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基本思路 

（1）提取、归纳和融合不同运输方式运单数据内容 

在借鉴联合国多式联运单证的基础上，分析国内不同运输方式采用的单证的

数据内容，坚持共性与个性共存的基本原则，兼容不同运输方式的运单数据项，

以必填的基本数据项为基础，以根据不同运输方式选填的数据项为补充，形成统

一的多式联运单证。 

（2）引入核心构件标准化理论方法，借鉴现有国际/国外标准 

在参考 UN/CEFACT 的核心构件技术规范和 UBL标准的基础上，在多式联运电

子运单标准中引入这一理论和方法，包括核心构件的理念、UML信息模型等，确

定标准整体的框架结构、多式联运电子运单的信息模型、内容属性以及主要内容。 

（3）做好与现有交通运输物流信息交换标准以及衔接 

为了更好的与现有 JT/T 919《交通运输物流信息交换》系列标准进行衔接，

将多式联运电子运单内容属性与 JT/T 919.1《交通运输物流信息交换 第 1 部分：

数据元》和 JT/T 919.2《交通运输物流信息交换 第 2 部分：道路运输电子单证》

中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对照，在 XML 标记名、中文名称等属性方面做好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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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构件理论及现有标准 

（1）核心构件标准化理论方法 

核心构件目录类似于现有的数据元标准，是制定电子单证标准的基础。核心

构件（Core Component，简称为 CC）是一种语义构筑块，也是构件所有电子业

务报文的基础。根据 GB/T 18811-2002，核心构件（core component，简称为 CC）

是一条独立的业务信息，也可以是几个业务信息对象组合在一起形成的聚合信息

实体，用于捕捉现实世界中的业务概念，以及该概念同其他业务信息对象、语境

描述之间的关系。其中语境描述说明了核心或聚合信息实体如何在一个特定的业

务数据交换场景中使用。当在实际的业务环境中使用核心构件时，它就成为了业

务信息实体（BIE，Business Information Entity）。业务信息实体又包括了基

本业务信息实体、聚合业务信息实体和关联业务信息实体三种类型。可以说，业

务信息实体是核心构件和特定的业务语境相结合的结果。因此业务信息实体是组

成电子报文的核心要素。 

核心构件标准化方法打破了传统的业务数据交换标准对静态信息的定义，是

一种标识、捕获和最大化重用业务信息的方法，有利于提高数据交换标准的灵活

性、扩展性和便利性，减少报文语义和结构的不兼容性，确保使用不同语法（如

XML 和 UN/EDIFACT）的两个企业之间以相同方式使用业务语义，在跨语法、

跨行业和跨地区的不同报文间形成清晰的映射和信息的互操作。在基于 XML 的电

子商务标准和 UBL 标准中都采用了核心构件的理论和方法对业务数据交换标准

进行规定。这种核心构件理论，放弃了数据元理论，但与数据元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它们在使用上比数据元更为灵活，且避免了烦琐的限制，减少了数据的冗余。 

（2）UN/CEFACT 核心构件标准规范 

为适应 XML对基于 EDI的电子商务的挑战，联合国贸易促进与电子商务中心

(UN/CEFACT)与国际结构化数据标准组织（OASIS）于 1998 年共同发起建立基于

XML的电子商务标准技术标准体系，并开展了标准的研制，包括业务层面的标准

和技术层面的标准。业务标准方面包括核心构件库、XML SCHEMA、业务需求规范

和需求规范映射四个部分。在技术标准方面，UN/CEFACT 技术规范标准由 6个技

术规范构成，分别是：UML建模方法、核心构件技术规范、XML命名与设计规则、

核心构件数据类型规范以及 UML核心构件轮廓构成，它们都是以技术规范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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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其中，核心构件技术规范在整个基于 XML 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中起着理

论基础的作用，它相当于 ISO 11179 标准为贸易数据元标准和 UN/EDIFACT 中的

数据元标准奠定了基础一样。 

UN/CEFACT根据核心构件理论建立了一套数据标准，即核心构件库（CCL），

其作用相当于 EDIFACT 数据元目录、复合数据元目录和段目录的集成。核心构件

理论与数据元有着密切的联系，UN/CEFACT核心构件库与 EDIFACT数据元目录均

源自 UN/CEFACT贸易数据元目录。目前基于 XML的电子商务广泛采用了这套理论。 

（3）UBL 标准 

通用商业语言(Universal Business Language，UBL)是一个标准电子 XML

商务文件库，包括采购、订单和发票等内容。UBL 是由 OASIS技术委员会和参与

各行业数据标准制定组织共同开发。UBL的设计是为了直接插入到已有的商业、

法律、审计和记录管理实践,以消除现有传真和基于纸张的商业信函的数据整合，

并为中小企业进入电子商务提供一个入口点。 

UBL标准中建立了文档组成构件的 XML Schema 库，包括核心构件类型(CCT)、

未限定的数据类型(UDT)、基本核心构件（BCC）、聚合业务信息实体(ABIE)和代

码表的 XML Schema等。此外，UBL借助统一建模语言（UML，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建立了一套通用的电子商务业务流程，包括“采购、订购到发出发

货通知”等各个过程的业务模型。UBL概念性模型基于诸如统一建模语言（UML）

和实体／关系（Entity/Relational）建模之类的其它建模系统。实际上，UBL

使用 UML 来提供概念性模型的高级视图。 

3、国内外采用的运输单证 

（1）国际贸易和物流领域广泛采用的运输单证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的 UN/CEFACT Recommendation 1-2 United 

Nations Layout Key for Trade Documents 对贸易和运输领域使用的单证给出了推

荐建议，主要包括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 FIAT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reight Forwarders Associations）、国际航运商会 ICS（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Shipping）、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铁

路货物国际运输公约（CIM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Transport of Goods by 

http://www.baidu.com/link?url=nXbVHfss7BXcwao3AglgZlbGNiz0vE43jkoRhJfVvKTURWHR-BJc553W1-uh_fcwmr7vpj58IdtKilobYOUJWnEUwn45miq7F4TVFztFDnSAi4RtYCtZ9OgKWEHNpeHcgJuLqjZT8Awak8-NV7z3xZ2Myz3r1o4xfmvupM5vU_7jw0X2lM4FPfup_yThnViQMfA3iFcdQYOQh9WSpbzf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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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way）、国际道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Convention on the Contract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by Road，CMR）等规定的运输单证。 

 国际航运商会 ICS 使用标准海运提单和海运运单（Standard Bill of 

Lading，Sea Waybill） 

海运提单是标准格式单证，是船公司或船代签发的关于一定数量的特定重量

和标记的货物的收据，同时也是该批货物从一个港口运到另一指定港口的运输合

同。提单可以背书转让（或所有权合法转移），同时也是重要的金融票据。 国际

贸易运输过程中也常以海运运单（Sea Waybill）替代海运提单使用，因为海运单

不具有物权性质且不可转让，仅是单纯的运输合同，因此更便利贸易流程和电子

数据交换。ICS 制定了标准海运提单，如果规定为不可转让，则可作为海运运单

使用。 

http://www.baidu.com/link?url=nXbVHfss7BXcwao3AglgZlbGNiz0vE43jkoRhJfVvKTURWHR-BJc553W1-uh_fcwmr7vpj58IdtKilobYOUJWnEUwn45miq7F4TVFztFDnSAi4RtYCtZ9OgKWEHNpeHcgJuLqjZT8Awak8-NV7z3xZ2Myz3r1o4xfmvupM5vU_7jw0X2lM4FPfup_yThnViQMfA3iFcdQYOQh9WSpbzf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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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CS 标准海运提单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使用通用航空运单 Universal Air Waybill

（AWB） 

航空运单由航空承运人或其授权代理签发的运输单证，是货物从一个空港运

到目的空港的运输合同。航空运单一共八联单，除作为运输合同外，还可以作为

收货凭证、运费清单和发票、保险凭证、报关单。航空运单 AWB 的纸质单证格

式由 IATA 规定，针对电子数据交换，IATA 规定了基于 EDI 标准的电子航空运

单“Cargo-IMP  FWB”和基于 XML 的电子航空运单“Cargo-XML Way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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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ATA 航空运单 

 铁路货物国际运输公约（CIM Convention）使用铁路托运单 CIM 

Consignment Note 

铁路托运单是符合铁路货物国际运输公约第六条规定的运输合同的纸质单

证或电子单证，由发货人和承运人共同签署，是发货人和承运人签订的将货物运

到指定目的地的运输协议。铁路托运单也规定了收货人和运费，但不是所有权凭

证。 

http://www.baidu.com/link?url=nXbVHfss7BXcwao3AglgZlbGNiz0vE43jkoRhJfVvKTURWHR-BJc553W1-uh_fcwmr7vpj58IdtKilobYOUJWnEUwn45miq7F4TVFztFDnSAi4RtYCtZ9OgKWEHNpeHcgJuLqjZT8Awak8-NV7z3xZ2Myz3r1o4xfmvupM5vU_7jw0X2lM4FPfup_yThnViQMfA3iFcdQYOQh9WSpbzf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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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IM 铁路托运单 

 国际道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CMR Convention）使用道路托运单 CMR 

Consignment Note 

道路托运单是承运人和发货人之间的货物道路运输合同，对于国际道路交

通，至少要包含国际道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的具体条款。基于 CMR，国际道路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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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International Road Union，IRU)制定了标准 CMR运单。CMR运单有四联

单，分别为发货人、收货人，承运人和第二承运人所持有。 

 

图 4  CMR 道路托运单 

（2）国际上对多式联运单证的规定 

多式联运是货物运输集装箱化后得到蓬勃发展的一种新的运输组织形式。

1980 年 5 月，联合国为了适应并促进国际贸易及运输的发展，在国际多式联运

会议上，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多式联运公约《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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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为《公约》）。《公约》总则第一条对国际多式联运的定义是：国际多

式联运是按照多式联运合同，以至少两种不同的运输方式，由多式联运经营人将

货物从一国境内接受货物的地点运至另一国境内指定交付货物的地点。集装箱作

为标准装载单元，在转换运输方式时可以做到只对集装箱而不对货物本身进行操

作，为建立“一次装箱、一箱到底、全程服务”运营模式奠定了基础，也为推行

“一次托运、一次计费、一次保险、一票到底”单证体系带来了便利。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和国际商会 ICC（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针对多式联

运单证的使用制定了相应规则，即“多式联运单证规则（UNCTAD/ICC Rules for 

Multimodal Transport Documents，ICC Publication No. 481）”，该规则采纳了国际

上广泛使用的多式联运单证，如“FIATA FWB”和波罗的海国际航运理事会

（BIMCO）的“MULTIDOC”。目前使用的各类运单多遵从这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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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FIATA 联运运单（FIATA FWB） 

（3）国内不同运输方式采用的运输单证 

国内航空运输基本采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的航空运单（Air Waybill），

海运运输基本采用联合国推荐的海运提单（Bill of Lading）或海运单（Sea 

Waybill）；海运提单和海运单基本数据内容一致，但电子单证一般都海运运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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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国内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主要采用国内标准，但基本数据项也和国际通用单

证基本相似。 

4、不同运输方式下运单数据内容的对比分析 

（1）国际上不同运输方式下运单数据内容分析 

在实际应用中，主要以纸质运单作为运输过程中的流转单证，体现了发货人

与承运人的委托关系，在业务过程中实施电子数据交换也以电子运单的发送接收

为主，表 1 即为货运代理、海运、航空、铁路和道路几种不同运输方式的纸质单

证数据项对比。 

表 1  不同运输方式运单主要数据内容对比 

名称      

内容 
FIATA FWB 

BL/ 

Sea Waybill 
IATA CIM CMR 

签单地点 

/时间 

Place and Date 

of Issue 

Place and Date 

of Issue 

Date/Time/ Place 

of signing 

The place at which and 

the day on which it is 

made out 

The date on which and 

the place at which it is 

made out 

发货人姓名 /

地址 
Consignor Shipper 

Shipper's name and 

address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consignor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sender 

收货地点 
Place of 

Receipt 
Place of Receipt    

装货港 Port of Loading Port of Loading 

Airport of 

departure（address 

of the first carrier） 

  

船名及航次 

/航班/日期 
Vessel Ocean Vessel Flight/date   

承运人姓名 /

地址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carrier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carrier 

前段运输 /前

段承运人收

货地点 

(只用于转运

提单) 

 

Pre-Carriage by/ 

Place of Receipt 

by Pre-Carrier

（ only for 

through bill of 

lading） 

   

卸货港 /到达

站/到达场站 

Port of 

Discharge 

Port of 

Discharge 

The destination 

airport. 
The place of delivery 

The place designated 

for delivery 

交货地点 
Place of 

Delivery 

Place of 

Delivery 
 

the place and the day of 

taking over of the goods 

The place and the date 

of taking over of the 

goods 

收货人姓名 / Consigned to Consignee to Consignee's name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name and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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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order and address the consignee of the consignee 

通知人（非货

主和承运人）

地址 

Notify Address 

Notify 

Party/address 

 

Notify 

Party/address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person to whom the 

goods have effectively 

been handed over if he 

is not the carrier 

referred to in letter 

 

货物名称 /包

装方式/体积/

尺寸 /危险品

标志 

Description of 

Goods 

Description of 

Goods/Kind of 

Packages and 

units 

Nature and 

quantity of 

goods/the 

description of 

cargo/ dimensions 

or volum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goods/the method of 

packing/marks of 

dangerous good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goods and the method 

of packing/marks of 

dangerous goods 

包装数量 /标

志和号码 

 

Numbers and  

kind of 

packages/ 

Marks & Nos 

Numbers of 

Container or P 

kgs/Marks Nos. 

/ Container. Seal 

No. 

Number of Pieces/ 

ULD numbers 

The number of 

packages/Marks and 

numbers 

The number of 

packages/Marks and 

numbers 

总重量/体积 Gross Weight Gross Weight 

Gross 

weight/Chargeable 

weight/Actual 

weight 

/Dimensional 

weight 

 

The gross mass or the 

quantity of the goods 

expressed in other ways 

The gross weight of 

the goods or their 

quantity otherwise 

expressed 

运费 /付费地

点/付费方式 

Freight 

amount/ 

Freight payable 

at 

Freight & 

Charges/Prepaid 

at/Payable at、

Pre-paid/Collect 

Declared Value for 

Carriage Option/ 

Rate/Charge  

Carriage 

charge/Incidental 

costs/Customs duties/ 

Other costs/ Amount of 

the cash on delivery 

charge 

Carriage charge/ 

Supplementary charges 

/Customs duties/ Other 

costs/ Amount of the 

cash on delivery 

charge 

运输条款   

Special 

instructions or 

notes regarding 

freight, dims, 

individual position 

weight. 

A statement that the 

carriage is subject, 

notwithstanding any 

clause to the contrary, 

to these Uniform Rules 

A statement that the 

carriage is subject, 

notwithstanding any 

clause to the contrary,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vention 

运输路线   
The requested 

route 
the agreed route; 

A statement that 

transshipment is not 

allowed 

申报货物价

值/特殊价值

量 

Declared value 

for ad Valorem 

rate 

  

Declar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goods and the 

amount representing the 

special interest in 

Declar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goods and 

the amount 

representing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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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y interest in delivery 

货物保险指

示 

Cargo 

insurance 

through the 

underdesigned  

 
The amount of 

insurance 
 

The sender's 

instructions to the 

carrier regarding 

insurance of the goods  

发货人支付

费用 
   

the costs which the 

consignor undertakes to 

pay 

The charges which the 

sender undertakes to 

pay 

商定运输期

限 

Final delivery 

date if agreed 
  

The agreed transit 

period 

The agreed time limit 

within which the 

carriage is to be 

carried out 

所附单证明

细 
   

a list of the documents 

handed to the carrier 

A list of the documents 

handed to the carrier. 

在对不同运输方式下采用的纸质运单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不同运输方式基

本数据项都是相同的。 

（2）国内各运输方式运单数据内容分析 

国内航空运输基本采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的航空运单（Air Waybill），

海运运输基本采用联合国推荐的海运提单（Bill of Lading）或海运运单（Sea 

Waybill）；海运提单和海运单基本数据内容一致，但电子单证一般都以海运运单

为主。国内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主要采用国内标准，但基本数据项也和国际通用

单证基本相似。通过分析道路、铁路、航空、水运等不同运输方式运单的数据格

式和内容，对各运输方式下运单的内容进行梳理和提炼，寻找共性内容和个性化

内容，为统一电子单证标准的制定奠定基础。 

 道路运输托运单 

道路运输托运单以 JT/T 919.2《交通运输物流信息交换 第 2 部分：道路运

输电子单证》中的道路运输托运单开展。该单证主要包括的业务内容如下： 

1 单证名称  

2 单证号  

3 托运单号  

4 托运日期时间  

5 作业要求 揽货方式、送货方式 

6 车辆信息 运输工具类型、车辆牌照号等 

7 承运方信息 承运人、联系人、联系方式等 

8 驾驶员信息 驾驶员、身份证号、联系方式、从业资格证号等 

9 托运人信息 托运人、托运人代码 

10 交货或运输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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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货方信息 发货人、联系人、联系方式、装货地点、要求装货时间 

12 收货方信息 收货人、联系人、联系方式、收货地点、卸货日期时间 

13 货物信息 商品编码、货物 HS 编码、货物名称、制造商信息、总件

数、重量、体积、包装类型、包装设备信息、温度要求、

湿度要求、货物分项信息、等 

14 服务信息  

15 费用信息 货币金额、费用类型、付款安排、费用明细信息 

  

 铁路运输托运单 

铁路运输托运单主要基于铁路部门采用的铁路货票进行分析，该单证的主要

内容如下： 

 

1 单证名称  

2 货票号  

3 运单号  

4 发货站  

5 到达站  

6 总里程  

7 发货方 发货人、联系方式、地址 

8 收货方 收货人、联系方式、地址 

9 预计到达日期  

10 托运日期时间  

11 车数箱数  

12 货物信息 货物品名、货物重量、货物数量等 

13 车种  

14 集装箱信息 集装箱号、集装箱箱型、装配车号、装配车型等 

15 运费信息 费用名称、费用值、费用序号等 

 

 航空运输托运单 

航空运输托运单主要基于 IATA 发布的航空货运单进行分析，该单证的主要

内容如下： 

1 单证名称  

2 运输方式代码  

3 运单号  

4 运输工具信息 运输工具标识、运输工具名称、运输工具国家、航班号 

5 机长  

6 出发站信息 出发站名称、出发站代码、出发日期时间 

7 目的站信息 到达站名称、到达站代码、到达日期 

8 货物信息 商品代码、货物件数、重量、体积、密度、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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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装载类型  

10 海关控制信息  

 

 海运托运单 

海运托运单以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定义的海运托运单进行分析，

该单证主要内容包括如下： 

1 单证名称  

2 托运单号  

3 船舶信息 船舶名称、船舶代码、预计离港日期时间、承运人、 

4 地点和港口信息 集货地、收货地点、装货港、中转港、卸货港、交货

地 

5 发货人信息 发货人名称、发货人代码 

6 收货人信息 收货人名称、收货人代码 

7 被通知方信息 被通知方名称、被通知方代码 

8 货代信息 货运代理人、联系人、电话 

9 货物总毛重  

10 货物总体积  

11 货物明细信息 货物分项号、货物名称、货物 HS 编码、货物分类名

称、包装类型、危险品类别代码、危险品闪点、运输

温度、运输标志、货物毛重、货物体积 

12 集装箱信息 集装箱数量、箱型尺寸代码、集装箱号、铅封号、集

装箱经营人 

13 运费和运输条款 付款安排、运输交接方式 

 

 不同运输方式下的运单数据共性内容 

根据上述对道路、铁路、航空、海运等不同运输方式下的电子运单的内容进

行分析，归纳所有运单主要包含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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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运输方式运单的核心业务内容基本类似，只是在各单证中的描述和

标识方式有些区别，故可以根据上述主要包含的业务内容，制定统一的多式联运

电子运单。 

5、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6个部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定义

和缩略语、多式联运电子运单的用例及设计原则、多式联运电子运单的内容属性

和多式联运电子运单的信息模型及主要内容，并给出了代码型基本业务信息实体

的代码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模式下电子运单的功能与设计原则、组

成、内容属性、信息模型及主要内容。本标准适用于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相关参

与方之间的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以及相关系统的设计、开发与应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标准中引用和遵照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3）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给出本标准中涉及的术语的定义和概念，对标准中使用到的缩略语进行了解

释说明。 

（4）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电子运单的用例和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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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给出了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电子运单的用例和设计原则，主要对多式

联运电子运单的应用场景、业务流程进行了描述，并规定了业务设计原则和报文

设计原则。 

（5）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电子运单内容属性 

本部分给出了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电子运单的内容属性，即对于每个业务信

息实体采用哪些属性进行描述。 

（6）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电子运单的信息模型和主要内容 

本部分以层层分解的方式给出了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电子运单的信息模型，

并对每个聚合业务信息实体的主要内容用属性进行描述。 

（7）代码集 

本部分给出了代码型基本业务信息实体的代码值域。 

四、预期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及环境效果分析 

多式联运作为一种集约高效的运输组织形态，集中体现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建设成果和物流业发展整体水平。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多式联运发展，在《物流业

发展中长期规划》中，一共有 18 处提到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而且明确地把多式

联运列为 12 大重点工程之首。交通运输部将多式联运列为“十三五”期间的重

点工作。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推动交通物流融合发展实施方

案》中提出要重点推进多式联运，拓展国际联运服务。推行物流全程“一单制”，

实现货物“一站托运、一次收费、一次认证、一单到底”，强化一体化服务保障。

可见，“一单制”是发展多式联运，提升物流业运行效率和效益的重要抓手，也

是未来多式联运发展的方向。多式联运电子运单标准的研究和制定是构建“一单

制”运输的一个“突破口”，有效解决单证重复录入、多次填报的问题，提高作

业效率，减少作业时间，从信息互联互通层面解决不同运输方式之间单据标准不

统一、信息传递“断链”、延迟等现象大量存在，单证传输无法实现“一单到底”

的问题，实现物流业的降本增效。 

2016 年，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公布了第一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目前，

又在组织开展第二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的申报工作。本标准可以优先在示范工程

中试点应用，一方面发挥示范效应，以点带面，推动标准的应用，另一方面也可

以检验标准在实际业务应用中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反过来推动标准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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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标准中采用了国际上先进的核心构件标准化理念，有利于推动我国

物流标准化工作，提升物流信息标准技术水平，不断与国际接轨，提高我国在国

际标准中的话语权。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第三章中“核心构件理论及现有标准”对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进行了研

究和分析，“国内外采用的运输单证”部分已对国际上不同运输方式下采用的运

输单证进行了对比和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拟作为推荐性交通运输行业标准。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